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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概要》 
試題評析 
今年兩題申論題均屬傳統常考題，題意明確，簡單而易答。第一題：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差異，在本班地

方自治總複習課程中，已反覆說明解析，甚至在總複習全真模考中100%準確預測。而第二題：代行處理，則屬

正規地方制度法之「條文題」，亦屬上課一再強調之重點，本班考生應都能應付自如，拿高分不難。至於測驗

題出題範圍，仍以「地方制度法」為主軸，其他還包括地方稅法通則、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等，甚至涉及英

國、美國、日本之地方自治體制，還有一些相關學理論說之概念，題旨清晰，不似去年之難答。綜而言之，今

年題型一般考生應可得75~80分，程度較佳、發揮完整者可得85分以上。 

 

甲、申論題部分： 

一、 試論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有何差異？(25分) 

答：  
一、自治事項： 

依地方制度法第二條第二款之定義如下：自治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立法並執

行，或法律規定應由該團體辦理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行政執行責任之事項。 

二、委辦事項： 

(一)依地方制度法第二條第三款之定義如下：委辦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律、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

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行上級政府交付辦理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行政執行責任之事項。 

(二)委辦事項：所謂委辦事項，即委託地方政府辦理之事項。而這種事項原屬於國家，但由於國家機關辦

理較不經濟，或者沒有地方政府辦理來得方便，或者由於其他原因，因此乃委託地方行政首長執行。 

三、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在本質上之差異如下： 

(一)主動之不同： 

1.自治事項，是由地方自治機關主動從事。 

2.委辦事項，是上級機關所交辦，乃處於被動地位。 

(二)經費負擔不同： 

1.自治事項的經費是由地方自治機關自行籌措。 

2.委辦事項的經費原則上應由委辦機關負責。 

(三)本質之不同： 

1.自治事項是地方自治團體存立之目的，為地方團體固有之事務。 

2.委辦事項則非地方自治團體所固有之事項。 

(四)法人地位之不同： 

1.自治團體於辦理自治事項時是處於公法人的地位，有權自行處理。 

2.委辦事項則不然，地方自治團體於執行委辦事項時，便受機關的指揮監督。 

(五)淵源不同： 

1.自治事項之事權，係來自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 

2.委辦事項係國家機關委由地方自治團體辦理之事項。 

四、自治事項及委辦事項在地方制度法上相關規定之區別： 

(一)自治法規： 

1.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得就自治事項訂定自治條例、自治規則(地制法§25)。 

2.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為辦理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

中央法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地制法§29)。 

(二)法律優位之審查不同(地制法§43) 

1.直轄市議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

法律、中央法令牴觸者無效。 

2.縣(市)議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

律、中央法令牴觸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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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者之監督原因不同(地制法§75)： 

1.辦理自治事項違背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報行政院予以撤銷、

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2.辦理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令或逾越權限者，由委辦機關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

其執行。 

(四)是否受司法審查(地制法§75)： 

1.第二項、第四項及第六項之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規、縣規章發生疑義時，得聲請

司法院解釋之，在司法院解釋前，不得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2.委辦事項則無有聲請司法院解釋之規定。 

 

【參考書目】 

1.《地自講義》第二回，P.25，第四題。 

 

二、地方政府依法應作為而不作為，致嚴重危害公益或妨礙地方政務正常運作時，應如何處理？(25

分) 

答： 
依地方制度法第七十六條有關地方政府依法應作為而不作為，上級政府行使代行處理權之規定如下： 

一、代行處理之原因及程序：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依法應作為而不作為，致嚴重危害公益或妨礙地方政務正常運作，其適於代

行處理者，得分別由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命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逾時仍不作為者，得代

行處理。但情況急迫時，得逕予代行處理。 

二、地方政府不服代行處理可提出申訴：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對前項處分如認為窒礙難行時，應於期限屆滿前提出申訴。行政院、中央各

該主管機關、縣政府得審酌事實變更或撤銷原處分。 

三、代行處理前後權限歸屬： 

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決定代行處理前，應函告知被代行處理之機關及該自治團體相關機

關，經權責機關通知代行處理後，該事項即轉移至代行處理機關，直至代行處理完竣。 

四、代行處理所支出之費用： 

代行處理所支出之費用，應由被代行處理之機關負擔，各該地方機關如拒絕支付該項費用，上級政府得自

以後年度之補助款中扣減抵充之。 

五、代行處理之救濟程序：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對於代行處理之處分，如認為有違法時，依行政救濟程序辦理之。 

 
【參考書目】 

1.《地自講義》第三回，P.59，第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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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97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4

 
 
 


